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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公共当局保险条款（B 款） 

兹经双方约定并同意，鉴于投保人已交付了附加的保险费，本保单扩展承保由于被保险

人必须遵守建筑物或其他相关法规而拆除、损坏、重置、重建被保险财产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相关法规由地方政府的法令、法律、条令或规章所规定，或在其执行中制定。 

本附加条款必须遵守下列条件： 

一、本附加条款项下可获得的赔偿金额不包括： 

1. 因遵守任何上述的法规或规章所产生的下列费用： 

（1） 在此扩展责任条款生效之前发生的拆除、损坏； 

（2） 本保单不予承保的拆除、损坏； 

（3） 按前述的法规或规章被保险人在损失前已接到当局关于拆除、重建的通知； 

（4） 拆除未受损财产或受损财产地基以外的未受损部分，但地基被列为不承保财产的

情况除外。 

2. 根据任何上述法规、规章非必要性的用以使被拆除、损坏财产恢复至其新建时的状

态而需要支出的追加费用。 

3. 由于财产的资本增值而产生的财产所有人为遵照上述法规、规章应支付的房地产税

率、税金、关税、开发费用或评估费用。 

二、恢复重建工作应以合理的进度立即动工和进行，在任何情况下，应在拆除、损坏后

十二月内完成，或者于拆除、损坏后十二月内在保险人书面同意延长的时间内完成。若根据

上述法规或规章，必须全部或部分地在其他地点完成，保险人仍负责赔偿，但保险人在本附

加条款下的责任不因此而增加。 

三、若除本附加条款外，本保险合同下保险人的责任因本保险合同中条款的适用而减

少，则在本附加条款下保险人的责任也应以相应的比例减少。 

四、本附加条款下的赔偿限额以保单记载为准。 

本附加条款项下的赔偿限额为本保险合同保险金额的一部分，本保险合同总的赔偿限

额不超过本保险合同总保险金额。 

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

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